
  營業車輛聯合過戶申請書 

  本公司因營運需要，申請向           公司 

購入／售出車號：      ，營業    車   輛，請

准予辦理過戶。 

 

此  致 

臺北市區監理所金門監理站 

    

購方公司：         

（印） 

售方公司：   

      （印） 

負責人：          

（印） 

負責人：   

       （印） 

地址： 

 

地址： 

電話：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雙方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該業商業同業公會核發有效會員證之影本各乙份。 


